
普查对象需准备的材料

一、基础资料

1、营业执照

2、环评及批复

3、验收报告及意见

4、生产工艺流程图

5、水平衡图

6、厂区平面图（注明废水、废气排口；危险废物储存场所；一般固体废物储存场所；

含挥发性有机物储罐位置；厂界红线）

7、排水许可证或相关污水纳管证明材料

8、排污许可证（国家平台最新版）及环保部门审核认定的 2017年度执行报告

9、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设计方案

10、废水、废气的治理设施名称、个数及对应排放口的个数

二、台账资料

11、环保设施运行台账

12、2017年危废处置协议、转移联单或发票等；危险废物储运管理台帐

13、2017年主要产品名称及年产量清单（如有多种生产工艺，则产品产品需根据对应

生产工艺罗列）

14、2017年主要原辅材料名称及年用量汇总清单

15、2017年产品生产总值

16、2017年全年水费单及年用水总量

17、2017年废水处理总量、排水总量、回用水总量

18、场内移动源（叉车、铲车、观光车等）的铭牌信息、数量、车架号或识别号、柴油

消耗量

19、有机液体储罐的文件或铭牌（储罐类型、容积、个数、年周转量、年装载量、储存

物质）

三、监测资料

20、2017年废水监测数据及 2017年废气在线监测数据

21、2017年废水、废气监督监测报告

四、其他资料

22、锅炉设计文件或铭牌

23、企业风险评估报告

2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5、企业用电户号或电费单


